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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突出重点、有效整合资源，推动科技创新政策的完善和有效实施，根据《珠海市产学研合作及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珠科创〔2019〕113号）有关要求，开展2020年度珠海市产学研合作及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正式申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分类
　　本年度珠海市产学研合作及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包括产学研合作项目、基础与应用基础课题研究项目等两个专项。
　　因广东省地方标准《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平台运行规范》尚未正式公布，本年度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资源共享补贴专项暂不启动申报。
　　二、支持强度及方式
　　采取竞争择优方式评审立项，以事前立项的形式给予专项资金扶持。各专项资助情况如下：
	专项名称
	支持额度
	立项数量
	支持方式

	产学研合作项目
	最高100万元/项
	不超过50项,其中珠港澳合作项目不超过10项
	事前资助

	基础与应用基础课题研究项目
	10万元/项
	不超过20项
	事前资助


　　三、申报条件
　　（一）产学研合作项目
　　(1)合作内容属于科技研发活动的范畴，符合我市重点产业领域，并符合年度项目申报指南要求的产业发展方向。对于涉及人体实验、动物实验和其他伦理行为的研究项目，应严格遵守科学伦理、实验动物等有关规定，并提供伦理委员会的纸质证明。
　　(2)项目承担单位必须为在珠海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经营情况良好。项目承担单位应具有项目实施的基础条件、完成项目所必备的人才条件、技术装备、投入能力和规范的管理制度。
　　(3)项目负责人应是项目承担单位正式职工，除两院院士外，年龄不超过60周岁(指1960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项目实施期内在职，熟悉本领域国内外科技和市场发展动态，具有本领域的工作经验。项目负责人在相关技术领域具有一定学术地位或技术优势，具有完成项目所需要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在职公务员、退休人员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
　　(4)项目的合作单位一般不超过4个，项目承担单位与合作单位须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协议须注明项目的名称，明确各方合作的内容、任务分工、经费分配比例、知识产权归属及预期目标等内容,且合作项目具有科技引领和创新驱动能力，有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项目实施后能够产业化应用，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较大的税收贡献。
　　(5)项目内容真实可信，不得虚构和夸大。项目一经立项，申报的承诺、验收指标、经费预算和项目实施期限等内容将自动转为项目合同书对应内容，无合理依据原则上不予修改调整。
　　(6)技术改造项目以及享受过市级及以上财政资金扶持的项目，或项目承担单位与合作单位在法律上存在从属关系的产学研合作，不在本项目资金支持范畴。
　　(7)申报单位不得同时将研究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项目类型、或经不同申报单位提出申报。违背科研伦理道德的项目、已经进入法律程序的知识产权诉讼项目不能申报。项目承担单位同时有2个或以上牵头在研未完成验收的市级产业化方向项目（对上级的配套项目除外）不能申报。
　　(8)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过去5年内在申报和承担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中无不良信用记录。
　　（二）基础与应用基础课题研究项目
　　(1)研究内容属于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范畴，符合省重点学科领域，并符合年度项目申报指南要求的专业研究方向。对于涉及人体实验、动物实验和其他伦理行为的研究项目，应严格遵守科学伦理、实验动物等有关规定，并提供伦理委员会的纸质证明。
　　(2)申报人所在单位（即“依托单位”）主要为珠海市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包括珠海市内注册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建有省级（含）以上重点实验室的企事业单位等单位。要求具备从事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基础条件、科研项目管理制度等，能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条件和资金保障。
　　(3)申报人应是申报单位正式职工或博士后人员，除两院院士外，年龄不超过60周岁(指1960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申报人应是项目的实际负责人，申报人应具备副高级（含）以上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且要求具备相关基础理论知识和独立研究能力、能保障项目研究时间的正式在职科研人员，具备承担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课题或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在职公务员、退休人员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
　　(4)正在博士后工作站内从事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申报项目，须由依托单位提供书面承诺，保证在项目获得资助后延长其在博士后工作站的期限至项目验收结题，或出站后继续留在依托单位从事相关研究。
　　(5)项目的合作单位一般不超过2个，项目主要参与者如果包括申报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人员（包括研究生，但不包括境外人员），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合作研究单位，应在申报书填写合作研究单位信息并在签字盖章页加盖合作单位公章。项目主要参与者中的境外人员（港澳人员除外）被视为以个人身份参与项目申报，需签订境外参与人员知情同意函。项目主要参与者中的港澳人员可以个人身份或以合作研究单位参与项目申报。
　　(6)项目内容真实可信，不得虚构和夸大。申报的相关研究内容已获其他途径资助的，须在项目申报书中说明受资助情况以及与所申报项目的区别和联系。项目一经立项，申报的承诺、验收成果、经费预算和项目实施期限等内容将自动转为项目合同书对应内容，无合理依据原则上不予修改调整。
　　(7)申报人不得同时将研究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项目类型、或经不同依托单位提出申报;不得将已资助项目重复提出申报。违背科研伦理道德的项目、已经进入法律程序的知识产权诉讼项目不能申报。申报单位同时有2个或以上牵头在研未完成验收的市级产业化方向项目（对上级的配套项目除外）不能申报。
　　(8)项目申报人因承担珠海市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发生严重失信行为，被取消其作为申报主体承担和参与市级科技计划任务资格的，不得申报本项目。
　　四、申报程序
　　（一）在线填报
　　项目负责人登录珠海市财政专项资金申报和管理平台（http://202.105.183.150/egrantweb，以下简称“申报平台”)，选择“珠海市产学研合作及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按照申报对应专项，在线填报《申报书》、上传相关附件材料，并在规定时间内在线提交。项目负责人在线提交申报材料之后，须及时提醒单位管理员登录系统在线审核提交。
　　已注册系统用户的单位继续使用原有账号进行申报和管理；未注册的单位应先注册，获得申报单位管理员账号，再为单位开设项目负责人账号，并使用项目负责人账号登录系统填写申报书。
　　（二）主管部门审查
　　各区（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对申报单位（个人）进行资格审查，按相关要求在线初审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并出具推荐意见，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至市科技主管部门。
　　市科技主管部门对申报单位（个人）资格及申报材料进行复审，对不符合申报要求的，不予受理并将相关情况通报申报单位所在区（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
　　（三）材料提交
　　申报单位（或个人）在完成在线填报后，可随时通过申报系统关注所申报项目的“工作进度”栏，及时了解申报项目所处进度和审查结果。未通过复审的申报材料不进入专家评审程序。
　　通过市科技主管部门复审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在申报平台打印生成《申报书》，签字盖章，并按照申报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附件材料（需编制目录）的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三份，双面打印。纸质材料由申报单位统一汇总后提交至所在区（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所在区（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在申报材料及汇总表上盖章后统一交至市科技主管部门。
　　五、时间安排
　　（一）预申报时间：2020年8月14-9月6日。为便于申报单位（个人）提前做好申报准备工作，已于2020年8月14日发布《关于申报2020年度珠海市产学研合作及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的预通知》。
　　（二）在线填报及提交时间：2020年9月7日-9月20日17:00。项目负责人在线提交申报材料之后，须提醒单位管理员在9月20日17:00前登录系统在线审核提交。
　　（三）各区（功能区）形式审查时间：2020年9月21日-9月24日。
　　（四）市科技主管部门复审时间：2020年9月25日-9月28日。
　　（五）纸质材料报送时间安排。由申报单位统一汇总后于2020年10月9日-10月10日期间交至所在区科技主管部门。所在区科技主管部门在申报材料及汇总表上盖章后，于2020年10月13日前统一交至市科技主管部门。
　　六、评审程序
　　审查符合要求的项目，市科技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开展项目竞争性评审工作。各专项评审模式如下：
　　产学研合作项目采取“专家材料评审+网络答辩+实地考察”评审模式；基础与应用基础课题研究项目采取“专家材料评审”评审模式。
　　市科技主管部门确认拟立项项目名单，在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系统及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公示后无异议的项目，市科技主管部门报请市政府审批后，正式下达项目立项，项目经费根据市财政资金预算安排分批下达。
　　七、有关说明
　　（一）项目申报材料填写格式和标准须按有关填写说明和指引执行。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均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
　　1.申报内容或条件不符合申报要求；
　　2.申报书填写内容不全；
　　3.附件证明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规定；
　　4.提交虚假材料。
　　（三）项目申报列入科研诚信监管。申报单位（个人）必须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如有虚假行为将列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并按规定惩罚。
　　八、联系方式
　　受理科室：珠海市科技创新局产学研结合科
　　地址：珠海市工商大厦5楼512室
　　联系人: 梁  龙   电话：0756-2229667
　　填报系统问题技术支持，联系电话：400-161-6289
　　全城通办业务受理单位联系方式
	序号
	业务受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1
	珠海市科技创新局
	梁龙
	2229667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5号工商大厦主楼5楼512室

	2
	香洲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何健冰
	2516305
	珠海市香洲区翠景路99号行政中心313室

	3
	金湾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孙功锐
	7263757
	珠海市金湾区市民中心A3号楼210室

	4
	斗门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赵文雅
	2782093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桥北二路19号（原旧法院）斗门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科技与信息化股

	5
	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
	陈晓明
	3629840
	珠海市高新区南方软件园南方软件园A1栋1113室

	6
	富山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
	覃国廷
	5659058
	珠海市珠峰大道西1号富山工业园管委会2楼263室

	7
	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经济发展局
	张晓
	2233651
	珠海市香洲区港湾大道海岛大厦903室

	8
	横琴新区管委会

商务局
	陈芮

郝洁琼
	8937080

8936031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兴路189号1栋204室

	9
	高栏港经济区现代产业发展局
	王冠钧
	7268839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榕树湾8号高栏港大厦12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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